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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冈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
动态维护方案（2026年度）

[bookmark: _Toc15091]一、总则
[bookmark: _GoBack]青冈县严格对照国家关于规划动态调整完善的政策要求与技术标准，立足“十五五”发展需求与规划实施实际，基于年度体检报告主要结论，按照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《黑龙江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方案(试行）》的通知（黑自然资办〔2026〕4号）文件的要求，开展《青冈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动态维护方案（2026年度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编制工作。聚焦规划实施中的难点堵点问题，以优化三条控制线布局、精准保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重点项目落位、提升空间治理效能为核心目标，精准明确空间结构和功能优化的重点区域。从三条控制线正向优化、规划分区维护、中心城区用地布局优化、城市四线、重点项目安排表优化五个维度提出针对性规划优化建议，在坚持底线刚性、正向优化、上下衔接、问题导向、程序规范的原则下，统一以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为平台，依托最新调查数据与法定规划成果，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空间保障。
[bookmark: _Toc16144]二、动态维护方案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Toc17422]（一）空间管控边界维护
空间管控边界包含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，以及历史文化保护线、洪涝风险控制线等其他空间管控边界。
1.三条控制线
（1）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
以数量不减少、质量生态有提升、布局更优化为导向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。维护前耕地保有量275.30万亩，维护后耕地保有量数量不减少。维护前永久基本农田237.44万亩，维护后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。维护后水田水浇地占永久基本农田面积比例提升，永久基本农田中高标准农田建成面积占比提升，质量生态有提升。维护后永久基本农田连片度提升，5亩以下永久基本农田碎图斑个数减少，布局更优化。
严格管控一般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，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，必须严格落实先补后占和占一补一、占优补优、占水田补水田。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，已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，永久基本农田不得转为林地、草地、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。永久基本农田应当重点用于粮食生产。已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。
（2）生态保护红线
以任务不减少、功能有提升、布局更完善为导向优化生态保护红线。待省级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批复后，开展生态保护红线优化。维护前生态保护红线面积75.96平方公里。
生态保护红线内，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，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、生产性建设活动。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，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，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。
（3）城镇开发边界
以总量不突破、布局更集聚、城镇功能品质提高为导向优化城镇开发边界。维护前城镇开发边界面积3159.58公顷，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为1.22，维护后城镇开发边界面积不增加。维护后15亩以下零星破碎的城镇开发边界图斑数量减少，优化后的城镇开发边界布局更集聚，并与总体规划明确的主要发展方向更符合，城镇功能品质有提高。
城镇开发边界内进行新增建设用地总量控制，城镇集中开发建设用地不得突破城镇开发边界。在城镇开发边界外确需进行单独选址的市政、交通、水利、能源等建设项目，按照国家和省相关规定执行。
2.其他空间管控边界
洪涝风险控制线。以水系的整体性、协调性、安全性有提升为导向，优化洪涝风险控制线，保持规划布局和规模基本稳定、功能不降低。按照黑龙江省水利厅《关于开展黑龙江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调整的通知》（黑水发〔2024〕62号）要求，根据绥化市水务局批复的青冈县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调整方案，优化洪涝风险控制线。
[bookmark: _Toc25474]（二）规划分区维护
《方案》结合三条控制线动态维护、同步开展规划分区动态维护的情况，以2024年度现状数据为基础依据，统筹各类空间需求，科学合理划定规划用途分区、优化用地布局结构，全过程严格严守城镇开发边界，在充分继承原有规划分区科学合理框架的基础上，聚焦功能结构优化、空间布局协调、城市品质提升等核心目标，进行系统性梳理、整合与完善，保障动态维护方案中空间管控边界布局与规划分区内容相匹配。
[bookmark: _Toc4746]（三）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维护
本次《方案》聚焦前期规划实施评估发现的用地功能不全面、民生服务配套不完善、交通微循环不通畅等突出问题，在不改变现行总规确定的城市总体格局和空间结构的前提下，中心城区规划布局维护以促进高质量发展为导向，聚焦提升空间连通性和交通可达性、完善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、促进产业用地集约集聚，引导要素合理配置，构建优势互补、功能复合的空间格局。通过对中心城区用地布局局部优化调整，提升空间连通性和交通可达性，完善了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空间，促进产业用地集约集聚。对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进行优化调整，以保障重大战略、重大政策、重大改革、重大项目更好落地实施。
[bookmark: _Toc21300]（四）城市四线
本次动态调整明确，青冈县域内城市蓝线、紫线均维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划定，不作调整。
在城市绿线优化方面，坚持“问题导向”与“目标导向”相结合，重点解决机关团体用地、社会停车及商业需求。规划通过调整用地性质，在适宜位置增设绿地用地，确保绿地总量“数量不减少、质量有提升”。优化后的绿地系统布局更加科学合理，各项绿化指标较原规划均有明显提高，并有效补齐了公共服务设施短板。动态维护前，城市绿线面积为313.03公顷；动态维护后，城市绿线面积为313.81公顷，增加0.78公顷；
在城市黄线优化调整工作中，以满足区域商业发展需求为核 心导向，对既有土地利用规划开展针对性修订。动态维护前，城市黄线面积为57.51公顷；动态维护后，城市黄线面积为72.74公顷，增加15.23公顷。
[bookmark: _Toc1570]（五）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维护
衔接黑龙江省及绥化市“十五五”发展规划和各专项规划空间需求，充分发挥规划的统筹协调作用，因地制宜动态增补、调序，共新增重点建设项目28项，清退删除16项，修改调整（名称、年限等）11项，涉及交通、民生、能源、电力、水利等方面，制定241项重点建设项目清单。
三、动态维护方案可行性分析
本次《方案》符合我省制定的《黑龙江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正向优化标准（试行）》正向优化标准要求，在严守空间安全底线、不突破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、不改变总体规划确定的空间结构和格局的前提下，对三条控制线、规划分区、用地规划布局、城市重要控制线等进行了正向优化调整，方案具有可行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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